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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108年 度 判 字 第 299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園 庄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 03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游 文 雄  04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羅 庭 章 　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 06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洪 淑 敏  07

        參 　 加 　 人 　 孫 德 善  08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李 耀 中 　 律 師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廖 雍 倫 　 律 師  10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沈 佩 娟 　 律 師  11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商 標 異 議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7年 5月 31日  12

       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106年 度 行 商 訴 字 第 163號 行 政 判 決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 13

       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4

        　 　 主   文  15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6

        上 訴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17

        　 　 理   由  18

        一 、 緣 上 訴 人 於 民 國 100年 11月 23日 以 「 黃 粒 紅 設 計 圖 」 商 標 ，  19

            指 定 使 用 於 當 時 商 標 法 施 行 細 則 第 13條 所 定 商 品 及 服 務 分 類  20

            表 第 29類 「 果 凍 、 豆 乾 」 商 品 ， 向 被 上 訴 人 申 請 註 冊 。 經 被  21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審 查 ， 於 102年 4月 1日 核 准 公 告 為 註 冊 第 0000000號 商  22

            標 （ 下 稱 系 爭 商 標 ） 。 嗣 參 加 人 於 102年 6月 26日 以 註 冊 第 00  23

            00000號 及 第 0000000號 商 標 （ 下 合 稱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） 主 張  24

            系 爭 商 標 有 違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0款 及 第 11款 規 定 ， 對  25

            之 提 起 異 議 。 案 經 被 上 訴 人 審 查 ， 認 系 爭 商 標 有 商 標 法 第 30  26

            條 第 1項 第 11款 規 定 之 適 用 ， 以 106年 5月 31日 中 台 異 字 第 G00  27

            000000號 商 標 異 議 審 定 書 為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應 予 撤 銷 之 處 分  28

           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。 上 訴 人 不 服 ， 提 起 訴 願 ， 經 決 定 駁 回 ， 上  29

            訴 人 仍 未 甘 服 ， 遂 向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（ 下 稱 原 審 ） 提 起 行 政 訴  30

            訟 。 原 審 依 職 權 命 參 加 人 獨 立 參 加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之 訴 訟 ， 並  31

            判 決 駁 回 後 ， 上 訴 人 仍 不 服 ， 遂 提 起 本 件 上 訴 。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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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起 訴 主 張 ： � 參 加 人 提 出 異 議 後 ， 上 訴 人 即 以 據 以 異  01

            議 諸 商 標 有 商 標 法 第 63條 第 1項 第 2款 之 事 由 ， 向 被 上 訴 人 申  02

            請 廢 止 ， 被 上 訴 人 於 作 出 廢 止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註 冊 之 行 政 處  03

            分 後 ， 竟 仍 作 成 不 利 於 上 訴 人 之 處 分 ， 違 反 禁 反 言 原 則 ， 故  04

            原 處 分 自 有 未 當 而 應 予 撤 銷 。 �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既 遭 被 上 訴  05

            人 以 未 使 用 達 3年 為 由 加 以 廢 止 確 定 ， 其 商 標 權 即 不 復 存 在  06

            ， 如 何 致 相 關 事 業 及 相 關 消 費 者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。 又 據 以 異 議  07

            諸 商 標 之 商 品 在 我 國 無 法 於 正 常 銷 售 管 道 取 得 ， 未 在 我 國 製  08

            造 生 產 ， 相 關 事 業 及 相 關 消 費 者 當 可 輕 易 區 別 ， 不 致 產 生 混  09

            淆 誤 認 。 �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1款 之 著 名 商 標 應 於 我 國  10

            取 得 合 法 註 冊 登 記 ， 始 受 商 標 法 保 護 ， 俾 符 商 標 法 屬 地 主 義  11

            及 註 冊 登 記 原 則 之 立 法 目 的 。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既 已 遭 被 上 訴  12

            人 廢 止 確 定 ， 則 參 加 人 就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所 欲 表 彰 之 權 利 已  13

            無 受 法 律 保 護 之 法 益 存 在 ， 而 不 具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之 權 利 人  14

            地 位 ， 是 否 可 繼 續 以 個 人 名 義 承 受 此 行 政 爭 訟 程 序 ， 恐 有 疑  15

            義 ， 被 上 訴 人 未 說 明 為 何 未 變 更 名 義 人 之 理 由 ， 亦 有 不 當 。  16

            � 本 件 異 議 申 請 書 係 主 張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違 反 商 標 法 第 30條  17

            第 1項 第 10款 及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1款 本 文 後 段 之 規 定 ， 原 處 分  18

            僅 審 查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1款 本 文 前 段 部 分 ， 影 響 上 訴  19

            人 攻 擊 防 禦 之 答 辯 權 ， 亦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等 語 ， 求 為 判 決  20

            撤 銷 原 處 分 與 訴 願 決 定 。  21

        三 、 被 上 訴 人 則 以 ： � 系 爭 商 標 有 致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： � 據 以 異 議  22

            諸 商 標 自 西 元 2007年 上 市 以 來 持 續 於 中 國 大 陸 使 用 ， 迭 經 網  23

            路 媒 體 廣 泛 報 導 ， 並 吸 引 我 國 TVBS電 視 台 記 者 深 入 採 訪 ， 且  24

            於 國 人 經 常 旅 遊 之 中 國 大 陸 、 美 國 、 日 本 及 韓 國 等 地 ， 亦 已  25

            取 得 商 標 權 之 保 護 ， 堪 認 於 系 爭 商 標 申 請 註 冊 前 ， 其 表 彰 使  26

            用 於 麻 辣 花 生 等 商 品 之 信 譽 及 品 質 ， 已 為 國 內 相 關 事 業 及 消  27

            費 者 所 � 遍 認 知 ， 而 為 著 名 商 標 。 � 系 爭 商 標 與 據 以 異 議 諸  28

            商 標 首 尾 均 有 「 黃 、 紅 」 二 字 ， 「 紅 」 字 皆 結 合 末 尾 端 朝 左  29

            微 揚 之 辣 椒 圖 案 為 設 計 ， 中 間 「 粒 」 字 與 「 飛 」 字 （ 簡 體 字  30

            ） ， 搭 配 以 橘 黃 或 紅 黃 設 色 之 果 實 圖 或 圓 形 圖 案 ， 二 者 整 體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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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外 觀 極 為 相 仿 ， 以 具 有 � 通 知 識 經 驗 之 消 費 者 ， 於 購 買 時 施  01

            以 � 通 之 注 意 ， 可 能 會 誤 認 二 者 來 自 同 一 來 源 或 雖 不 相 同 但  02

            有 關 聯 之 來 源 ， 屬 構 成 近 似 程 度 不 低 之 商 標 。 � 據 以 異 議 諸  03

            商 標 整 體 構 圖 予 人 鮮 明 印 象 ， 且 與 使 用 商 品 不 具 關 聯 性 ， 復  04

            經 參 加 人 長 期 廣 泛 使 用 達 著 名 商 標 程 度 ， 具 有 相 當 之 識 別 性  05

            。 � 衡 酌 兩 商 標 近 似 程 度 不 低 ，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於 所 表 彰 之  06

            麻 辣 花 生 等 商 品 之 商 譽 已 為 國 內 相 關 消 費 者 所 � 遍 認 知 而 為  07

            著 名 商 標 及 具 有 相 當 識 別 性 ， 復 考 量 兩 岸 近 年 往 來 頻 繁 及 網  08

            路 無 遠 弗 屆 ， 消 費 者 不 難 透 過 旅 遊 、 商 業 往 來 及 網 路 資 訊 流  09

            通 快 速 之 便 ， 得 悉 大 陸 地 區 暢 銷 及 流 行 商 品 進 而 購 買 ， 且 系  10

           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「 果 凍 、 豆 乾 」 商 品 ， 與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 11

            使 用 之 麻 辣 花 生 等 商 品 ， 均 屬 零 食 或 休 閒 食 品 相 關 商 品 ， 具  12

            有 相 當 程 度 關 聯 性 。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， 客 觀 上 應 有 使 相 關 公  13

            眾 誤 認 其 表 彰 之 商 品 源 自 參 加 人 ， 或 者 誤 認 兩 商 標 之 使 用 人  14

            間 存 在 關 係 企 業 、 授 權 關 係 、 加 盟 關 係 或 其 他 類 似 關 係 ， 而  15

           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情 事 ， 自 有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1款 規 定 之  16

            適 用 。 � 商 標 的 設 計 概 念 並 非 消 費 者 客 觀 得 由 其 商 標 之 外 觀  17

            型 式 所 知 悉 ， 自 不 影 響 兩 商 標 近 似 與 否 之 認 定 ， 第 三 人 及 上  18

            訴 人 以 近 似 於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之 「 黃 紅 」 、 「 黃 粒 紅 」 、 「  19

            黃 粒 紅 設 計 圖 」 等 商 標 ， 使 用 於 相 同 或 類 似 之 商 品 上 在 大 陸  20

            地 區 獲 准 併 存 註 冊 案 例 ， 佐 證 兩 商 標 不 構 成 近 似 一 節 ， 經 核  21

            各 國 國 情 不 同 ， 商 標 使 用 情 形 亦 有 差 異 ， 自 難 比 附 援 引 等 語  22

            ， 資 為 抗 辯 ， 求 為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原 審 之 訴 。  23

        四 、 參 加 人 則 以 ： �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自 2007年 上 市 以 來 持 續 於 中  24

            國 大 陸 使 用 ， 迭 經 網 路 媒 體 廣 泛 報 導 ， 且 吸 引 我 國 TVBS電 視  25

            台 記 者 深 入 採 訪 ， 並 於 國 人 經 常 旅 遊 之 中 國 大 陸 、 美 國 、 日  26

            本 及 韓 國 等 地 取 得 商 標 保 護 ， 可 證 於 系 爭 商 標 申 請 註 冊 前 ，  27

            所 表 彰 使 用 於 麻 辣 花 生 等 商 品 之 信 譽 及 品 質 ， 已 為 國 內 相 關  28

            事 業 及 消 費 者 所 � 遍 認 知 ， 而 為 著 名 商 標 。 � 兩 商 標 均 有 相  29

            同 之 首 尾 中 文 「 黃 、 紅 」 二 字 ， 僅 「 紅 」 字 有 無 設 計 及 中 間  30

            字 「 粒 」 與 「 飛 」 及 音 譯 外 文 「 HUANG FEI HONG」 之 別 ， 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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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相 關 公 眾 寓 目 印 象 深 刻 及 唱 呼 之 中 文 「 黃 粒 紅 」 與 「 黃 飛 紅  01

            」 ， 均 有 「 黃 、 紅 」 二 字 ， 兩 商 標 確 為 近 似 商 標 。 另 外 系 爭  02

            商 標 與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之 花 生 商 品 外 包 裝 皆 有 農 田 綠 色 圖 ，  03

            具 有 � 通 知 識 經 驗 之 消 費 者 ， 於 購 買 時 實 施 以 � 通 之 注 意 ，  04

            可 能 會 誤 認 二 者 來 自 同 一 來 源 或 雖 不 相 同 但 有 關 聯 之 來 源 ，  05

            構 成 近 似 程 度 不 低 之 商 標 。 � 上 訴 人 與 參 加 人 同 屬 食 品 行 業  06

            ， 參 加 人 黃 飛 紅 系 列 產 品 在 系 爭 商 標 申 請 之 前 ， 已 獲 極 高 的  07

            知 名 度 ， 獨 創 性 及 識 別 性 非 常 強 ， 倘 非 故 意 模 仿 ， 難 認 係 偶  08

            然 構 成 實 質 近 似 。 � 兩 商 標 近 似 程 度 不 低 ，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 09

            於 所 表 彰 之 麻 辣 花 生 等 商 品 商 譽 亦 為 國 內 相 關 消 費 者 � 遍 認  10

            知 而 為 著 名 商 標 及 具 有 相 當 識 別 性 。 再 者 ， 考 量 兩 岸 近 年 往  11

            來 頻 繁 及 網 路 無 遠 弗 屆 ， 消 費 者 不 難 得 悉 該 等 商 品 進 而 購 買  12

            ， 且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之 「 果 凍 、 豆 乾 」 商 品 ， 與 據 以 異 議  13

            諸 商 標 使 用 之 麻 辣 花 生 等 商 品 ， 均 屬 零 食 或 休 閒 食 品 等 相 關  14

            商 品 ，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關 聯 性 ， 系 爭 商 標 之 註 冊 ， 客 觀 上 應 有  15

            使 相 關 公 眾 誤 認 其 表 彰 之 商 品 源 自 參 加 人 ， 或 者 誤 認 兩 商 標  16

            之 使 用 人 間 存 在 關 係 企 業 、 授 權 關 係 、 加 盟 關 係 或 其 他 類 似  17

            關 係 ， 而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情 事 ， 自 有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1  18

            款 規 定 之 適 用 等 語 ， 資 為 抗 辯 ， 求 為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原 審  19

            之 訴 。  20

        五 、 原 審 斟 酌 全 辯 論 意 旨 及 調 查 證 據 之 結 果 ， 以 ： � 兩 商 標 均 有  21

            相 同 之 首 尾 中 文 「 黃 、 紅 」 二 字 ， 且 「 紅 」 字 均 有 紅 色 辣 椒  22

            圖 案 作 為 點 綴 ， 僅 該 辣 椒 在 「 紅 」 字 的 「 糸 」 或 「 工 」 上 及  23

            中 間 字 「 粒 」 與 「 飛 」 不 同 ， 予 人 寓 目 印 象 及 整 體 之 觀 念 、  24

            外 觀 均 極 為 相 仿 ， 讀 音 亦 極 為 相 似 ， � 通 消 費 者 自 有 可 能 因  25

            兩 商 標 外 觀 所 使 用 之 文 字 、 圖 案 及 組 成 順 序 相 似 度 極 高 ， 而  26

           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， 應 認 兩 商 標 構 成 近 似 之 商 標 ， 且 近 似 程 度 甚  27

            高 。 � 據 參 加 人 檢 附 資 料 ， 不 論 自 搜 尋 引 擎 Google或 百 度 搜  28

            尋 輸 入 「 黃 飛 紅 」 ， 皆 有 大 量 的 搜 尋 紀 錄 及 瀏 覽 歷 程 ， 且 自  29

            96年 至 101年 中 國 大 陸 各 報 章 雜 誌 、 媒 體 及 網 路 商 城 皆 陸 續  30

            報 導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商 品 之 各 項 銷 售 及 宣 傳 訊 息 ， 且 據 以 異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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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議 諸 商 標 已 分 別 於 2009年 1月 6日 、 2011年 12月 13日 及 2011年  01

            3月 4日 在 韓 國 、 美 國 及 日 本 獲 准 註 冊 ， 可 知 經 由 參 加 人 長 期  02

            廣 泛 使 用 及 宣 傳 ， 在 麻 辣 花 生 有 關 商 品 或 服 務 領 域 ， 所 表 彰  03

            之 商 品 及 其 相 關 服 務 之 信 譽 ， 已 為 相 關 事 業 或 消 費 者 所 � 遍  04

            認 知 而 為 著 名 商 標 。 現 今 兩 岸 人 民 經 貿 旅 遊 往 來 頻 繁 ， 語 言  05

            、 文 字 等 又 極 為 相 近 ， 縱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商 品 未 獲 准 在 臺 銷  06

            售 ， 我 國 民 眾 仍 可 自 網 路 、 水 貨 等 非 實 體 店 面 選 購 中 國 大 陸  07

            商 品 ，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在 麻 辣 花 生 有 關 商 品 或 服 務 領 域 ， 已  08

            為 相 關 事 業 或 消 費 者 所 � 遍 認 知 而 為 著 名 商 標 ， 且 其 著 名 程  09

            度 已 於 系 爭 商 標 註 冊 時 達 到 我 國 。 � 系 爭 商 標 指 定 使 用 於 「  10

            果 凍 、 豆 乾 」 商 品 均 屬 休 閒 食 品 ， 於 用 途 、 功 能 、 材 料 、 產  11

            製 者 、 消 費 者 及 行 銷 管 道 等 因 素 ， 與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著 名 之  12

            麻 辣 花 生 有 關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難 認 無 任 何 共 同 或 關 聯 之 處 ， 依  13

            一 般 社 會 通 念 及 市 場 交 易 情 形 ， 有 類 似 之 處 。 兩 商 標 高 度 近  14

            似 ， 且 指 定 使 用 於 類 似 之 商 品 ， 相 關 消 費 者 就 系 爭 商 標 為 整  15

            體 觀 察 時 ， 自 有 可 能 發 生 混 淆 ， 而 誤 認 兩 商 標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 16

            為 同 一 來 源 之 系 列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或 者 誤 認 其 使 用 人 間 存 在 關  17

            係 企 業 、 授 權 關 係 、 加 盟 關 係 或 其 他 類 似 關 係 ， 故 有 違 商 標  18

           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1款 本 文 前 段 規 定 之 情 形 ， 至 據 以 異 議 諸  19

            商 標 雖 經 廢 止 ， 然 為 著 名 商 標 應 予 保 護 ， 被 上 訴 人 之 處 分 並  20

            無 矛 盾 等 語 ，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原 審 之 訴 。  21

        六 、 本 院 按 ：  22

          � 按 異 議 商 標 之 註 冊 有 無 違 法 事 由 ， 除 第 106條 第 1項 及 第 3項  23

            規 定 外 ， 依 其 註 冊 公 告 時 之 規 定 ， 現 行 商 標 法 第 50條 定 有 明  24

            文 。 系 爭 商 標 之 申 請 日 為 100年 11月 23日 ， 註 冊 公 告 日 為 102  25

            年 4月 1日 ， 參 加 人 於 102年 6月 26日 以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主 張 系  26

            爭 商 標 有 違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0款 及 第 11款 規 定 ， 對 之  27

            提 起 異 議 ， 經 被 上 訴 人 於 106年 5月 31日 作 成 原 處 分 ， 本 件 註  28

            冊 及 異 議 審 定 均 在 現 行 商 標 法 101年 7月 1日 施 行 後 ， 無 同 法  29

            第 106條 第 1項 及 第 3項 規 定 之 適 用 ， 故 本 件 關 於 系 爭 商 標 是  30

            否 有 異 議 事 由 ， 應 否 作 成 異 議 成 立 處 分 之 判 斷 ， 應 依 系 爭 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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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標 註 冊 公 告 時 即 100年 6月 29日 修 正 公 布 、 101年 7月 1日 施 行  01

            之 商 標 法 為 斷 。  02

          � 按 「 商 標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不 得 註 冊 ： … … 11、 相 同 或 近 似  03

            於 他 人 著 名 商 標 或 標 章 ， 有 致 相 關 公 眾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， 或 有  04

            減 損 著 名 商 標 或 標 章 之 識 別 性 或 信 譽 之 虞 者 。 但 得 該 商 標 或  05

            標 章 之 所 有 人 同 意 申 請 註 冊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商 標 法 第 30條  06

            第 1項 第 11款 定 有 明 文 。 商 標 近 似 係 指 兩 商 標 如 標 示 於 相 同  07

            或 類 似 商 品 或 服 務 時 ， 具 有 � 通 知 識 經 驗 之 消 費 者 ， 於 購 買  08

            時 施 以 � 通 注 意 ， 有 可 能 誤 認 兩 商 品 或 服 務 來 自 同 一 來 源 或  09

            誤 認 不 同 來 源 間 有 所 關 聯 。 判 斷 商 標 近 似 應 以 商 標 整 體 的 外  10

            觀 、 觀 念 或 讀 音 加 以 觀 察 ， 是 否 已 達 到 可 能 誤 認 的 近 似 程 度  11

            。 姓 名 使 用 於 商 品 或 服 務 ， 通 常 固 係 用 以 表 示 業 主 的 姓 氏 ，  12

            而 非 作 為 來 源 的 標 識 ， 惟 姓 氏 結 合 其 他 文 字 後 ， 如 已 脫 離 單  13

            純 姓 氏 的 意 象 ， 商 標 整 體 即 具 有 識 別 性 ， 於 判 斷 商 標 近 似 與  14

            否 時 ， 仍 應 以 整 體 商 標 圖 樣 為 觀 察 加 以 比 對 。 原 判 決 已 論 明  15

            ： 系 爭 商 標 係 由 左 至 右 橫 書 中 文 「 黃 粒 紅 」 三 字 構 成 ， 並 在  16

            「 黃 」 、 「 紅 」 二 字 上 輔 以 紅 辣 椒 、 在 「 黃 」 、 「 粒 」 二 字  17

            上 另 以 橘 黃 色 之 圓 點 圖 樣 點 綴 ，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係 由 左 至 右  18

            橫 書 中 文 「 黃 飛 紅 」 三 字 構 成 ， 其 中 「 飛 」 字 為 簡 體 字 型 ，  19

            亦 在 「 紅 」 字 上 輔 以 紅 辣 椒 ， 且 於 「 飛 」 字 以 橘 黃 色 之 圓 點  20

            點 綴 ， 雖 於 「 黃 飛 紅 」 三 字 下 有 一 行 音 譯 外 文 「 HUANG FEI  21

            HONG」 ， 然 外 文 字 型 甚 小 ， 且 未 經 設 計 ， 故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 22

            之 「 黃 飛 紅 」 三 字 為 � 通 消 費 者 寓 目 印 象 之 主 要 部 分 。 兩 商  23

            標 均 有 相 同 之 首 尾 中 文 「 黃 、 紅 」 二 字 ， 且 「 紅 」 字 均 有 紅  24

            色 辣 椒 圖 案 作 為 點 綴 ， 予 人 寓 目 印 象 及 整 體 之 觀 念 、 外 觀 均  25

            極 為 相 仿 ， 讀 音 亦 極 為 相 似 ， � 通 消 費 者 自 有 可 能 因 兩 商 標  26

            外 觀 所 使 用 之 文 字 、 圖 案 及 組 成 順 序 相 似 度 極 高 ， 而 產 生 混  27

            淆 誤 認 ， 應 認 兩 商 標 構 成 近 似 之 商 標 ， 且 近 似 程 度 甚 高 等 情  28

            ， 是 兩 造 商 標 雖 均 使 用 姓 氏 「 黃 」 ， 惟 已 分 別 結 合 「 粒 紅 」  29

            、 「 飛 紅 」 及 紅 辣 椒 圖 樣 ， 而 已 脫 離 單 純 姓 氏 的 意 象 ， 而 均  30

            具 有 識 別 性 ， 原 判 決 復 已 就 兩 造 商 標 圖 樣 之 整 體 加 以 觀 察 比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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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對 是 否 近 似 ， 而 非 僅 以 兩 商 標 之 字 首 為 「 黃 」 作 為 判 斷 標 準  01

            ， 其 認 事 用 法 自 無 違 誤 。 至 上 訴 人 所 舉 其 他 以 「 黃 」 字 為 首  02

            之 商 標 併 存 註 冊 案 例 ， 核 與 本 件 兩 造 商 標 之 於 讀 音 上 均 係 他  03

            人 著 名 姓 名 之 諧 音 ， 且 文 字 及 外 觀 設 計 意 象 高 度 相 近 之 案 情  04

            有 別 ， 自 有 認 定 上 之 差 異 ， 而 與 禁 止 差 別 待 遇 原 則 無 違 。 上  05

            訴 意 旨 以 ： 姓 氏 「 黃 」 乃 為 全 球 華 人 所 常 用 之 姓 氏 之 一 ， 相  06

            關 消 費 者 無 法 藉 由 姓 氏 識 別 來 源 ， 兩 造 商 標 以 姓 氏 結 合 其 他  07

            文 字 後 ， 因 所 連 接 之 中 文 名 已 脫 離 單 純 姓 氏 的 意 思 ， 且 為 不  08

            同 之 中 文 名 ， 其 讀 音 、 觀 念 均 不 同 ， 二 者 整 體 外 觀 設 計 簡 繁  09

            有 別 ， 於 相 關 消 費 者 購 買 時 施 以 � 通 之 注 意 ， 應 不 致 產 生 混  10

            淆 誤 認 。 被 上 訴 人 就 其 他 以 姓 氏 「 黃 」 字 為 商 標 圖 樣 字 首 之  11

            情 形 ， 亦 認 彼 此 不 近 似 ， 應 不 致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情 事 ， 而 分 別  12

            准 予 商 標 註 冊 ， 惟 就 本 件 兩 造 商 標 竟 為 不 同 之 審 查 標 準 ， 顯  13

            有 違 行 政 程 序 法 第 6條 之 禁 止 差 別 待 遇 原 則 ， 並 有 判 決 不 備  14

            理 由 之 違 背 法 令 云 云 ， 並 非 可 採 。  15

          � 商 標 是 否 著 名 ， 應 以 國 內 消 費 者 之 認 知 為 準 ， 商 標 縱 未 在 我  16

            國 使 用 或 在 我 國 實 際 使 用 情 形 並 不 廣 泛 ， 但 如 有 客 觀 證 據 顯  17

            示 ， 該 商 標 於 國 外 廣 泛 使 用 所 建 立 的 知 名 度 已 到 達 我 國 者 ，  18

            仍 可 認 定 該 商 標 為 著 名 。 而 商 標 之 知 名 度 是 否 已 到 達 我 國 ，  19

            可 考 量 該 商 標 使 用 的 地 域 範 圍 是 否 與 我 國 有 密 切 關 係 ， 例 如  20

            經 貿 、 旅 遊 是 否 往 來 頻 繁 或 文 化 、 語 言 是 否 相 近 等 因 素 加 以  21

            綜 合 判 斷 。 另 該 商 標 之 商 品 藉 由 在 我 國 銷 售 之 報 章 雜 誌 廣 泛  22

            報 導 或 該 商 標 在 中 文 網 路 上 被 廣 泛 、 頻 繁 地 討 論 等 ， 亦 可 作  23

            為 該 商 標 之 知 名 度 是 否 已 到 達 我 國 的 參 考 因 素 。 又 商 標 法 第  24

            30條 第 2項 規 定 ： 「 前 項 第 9款 及 第 11款 至 第 14款 所 規 定 之 地  25

            理 標 示 、 著 名 及 先 使 用 之 認 定 ， 以 申 請 時 為 準 。 」 是 據 以 異  26

            議 諸 商 標 是 否 為 著 名 商 標 ， 應 以 系 爭 商 標 100年 11月 23日 申  27

            請 時 為 判 斷 之 基 準 時 點 。 經 查 ， 中 國 大 陸 百 度 百 科 載 有 「 黃  28

            飛 紅 麻 辣 花 生 自 2007年 上 市 … … 2009年 … … 一 度 成 為 網 絡 最  29

            熱 賣 零 食 ， 居 淘 寶 網 … … 卓 越 網 等 各 大 C2C、 B2C網 店 零 食 排  30

            行 榜 之 首 ， 各 大 媒 體 爭 相 報 導 … … 從 網 路 紅 到 商 超 ， 更 有 臺  31

７



            灣 知 名 之 TVBS電 視 台 記 者 專 程 至 大 陸 採 訪 風 靡 臺 灣 的 黃 飛 紅  01

            … … 」 ， 另 於 Google網 路 搜 尋 結 果 有 2011年 2月 1日 報 導 記 載  02

            「 【 武 漢 】 對 岸 超 火 紅 但 臺 灣 禁 賣 的 黃 飛 紅 麻 辣 花 生 … … 解  03

            密 黃 飛 紅 熱 銷 的 秘 密 … … 」 ， 又 依 食 品 伙 伴 網 記 載 「 2007年  04

            上 市 至 今 ， 黃 飛 紅 一 路 領 跑 … … 休 閒 零 食 市 場 ， 多 次 在 淘 寶  05

            、 京 東 、 卓 越 、 1號 店 、 我 實 網 等 網 絡 商 城 的 休 閒 零 食 排 行  06

            榜 上 名 列 前 茅 」 ， 且 依 每 經 網 記 載 「 【 成 功 創 業 故 事 ： 黃 飛  07

            紅 功 夫 花 生 】 在 零 食 愛 好 者 中 擁 有 眾 多 擁 戴 的 黃 飛 紅 是 一 款  08

            很 簡 單 的 產 品 … … 但 它 卻 成 為 中 國 大 陸 休 閒 食 品 行 業 中 最 強  09

            勁 的 黑 馬 之 一 ， 2011年 的 銷 售 額 達 到 了 2億 ， 比 2010年 1億 的  10

            銷 售 額 增 加 了 一 倍 … … 」 ， 以 及 2009年 11月 30日 中 國 產 經 新  11

            聞 報 載 有 「 【 麻 辣 花 生 黃 飛 紅 創 京 城 銷 量 奇 蹟 】 … … 欣 和 集  12

            團 旗 下 的 黃 飛 紅 麻 辣 花 生 創 造 了 北 京 休 閒 食 品 市 場 奇 蹟 ， 銷  13

            售 額 已 達 1,500多 萬 ， 預 計 今 年 年 底 將 突 破 2,000萬 」 而 顯 示  14

           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商 品 於 2011年 以 前 已 成 為 中 國 大 陸 熱 銷 商 品  15

            之 事 實 。 另 2011年 3月 23日 網 易 新 聞 中 心 載 有 「 【 麻 辣 花 生  16

            預 熱 兩 岸 農 經 交 流 合 作 】 … … 黃 飛 紅 花 生 在 臺 灣 早 已 具 有 良  17

            好 的 口 碑 和 知 名 度 … … 兩 岸 農 漁 業 暨 中 小 企 業 座 談 會 舉 行 的  18

            目 的 之 一 就 是 在 努 力 尋 求 如 何 實 質 性 推 動 兩 岸 農 漁 業 經 濟 方  19

            面 的 交 流 合 作 。 黃 飛 紅 麻 辣 花 生 的 亮 相 意 味 深 長 ， 它 既 傳 遞  20

            了 兩 岸 同 胞 之 間 的 友 誼 ， 又 切 合 了 座 談 會 主 題 、 目 標 ， 同 時  21

            預 熱 了 兩 岸 農 業 經 濟 交 流 發 展 … … 」 等 訊 息 ， 參 加 人 復 於 原  22

            審 提 出 TVBS新 聞 報 導 內 容 （ 報 導 日 期 為 100年 1月 26日 ） 之 光  23

            碟 可 資 證 明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商 品 雖 未 獲 准 在 我 國 銷 售 ， 但 業  24

            經 我 國 新 聞 媒 體 報 導 相 關 商 品 為 我 國 消 費 者 廣 泛 購 買 等 情 ，  25

            為 原 判 決 確 定 之 事 實 ， 由 此 足 證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經 由 參 加 人  26

            長 期 廣 泛 使 用 及 宣 傳 ， 於 系 爭 商 標 100年 11月 23日 申 請 時 ，  27

            在 麻 辣 花 生 相 關 商 品 或 服 務 領 域 ， 已 為 相 關 事 業 或 消 費 者 所  28

            � 遍 認 知 ， 而 為 著 名 商 標 ， 且 因 兩 岸 語 言 、 文 字 等 相 近 ， 兩  29

            岸 人 民 經 貿 旅 遊 往 來 頻 繁 ， 使 我 國 消 費 者 � 遍 知 悉 使 用 據 以  30

            異 議 諸 商 標 之 麻 辣 花 生 商 品 ， 故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之 著 名 程 度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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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已 到 達 我 國 。 至 原 判 決 認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於 系 爭 商 標 102年 4  01

            月 1日 註 冊 時 在 我 國 為 著 名 商 標 ， 而 誤 以 核 准 註 冊 時 作 為 判  02

            斷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是 否 為 著 名 商 標 之 基 準 時 點 ， 固 非 妥 適 ，  03

            惟 承 上 所 述 ， 其 結 論 並 無 二 致 。 上 訴 意 旨 以 ：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 04

            標 因 無 法 提 出 在 我 國 之 使 用 證 據 ， 而 遭 被 上 訴 人 作 成 廢 止 註  05

            冊 之 處 分 ， 且 參 加 人 於 異 議 理 由 書 所 檢 送 之 證 據 資 料 ， 亦 未  06

            能 證 明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在 系 爭 商 標 申 請 日 前 在 我 國 為 著 名 商  07

            標 ， 原 判 決 有 適 用 法 規 不 當 之 違 背 法 令 云 云 ， 並 無 理 由 。  08

          �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0款 規 定 ： 「 商 標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，  09

            不 得 註 冊 ： … … 10、 相 同 或 近 似 於 他 人 同 一 或 類 似 商 品 或 服  10

            務 之 註 冊 商 標 或 申 請 在 先 之 商 標 ， 有 致 相 關 消 費 者 混 淆 誤 認  11

            之 虞 者 。 但 經 該 註 冊 商 標 或 申 請 在 先 之 商 標 所 有 人 同 意 申 請  12

            ， 且 非 顯 屬 不 當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是 上 開 規 定 之 適 用 係 以 商  13

            標 在 我 國 申 請 或 取 得 註 冊 為 要 件 。 惟 我 國 為 WTO會 員 ， 依 TRI  14

            PS協 定 第 2條 規 定 ， 即 有 遵 守 巴 黎 公 約 該 條 規 定 之 義 務 ， 而  15

            依 巴 黎 公 約 第 6條 之 2規 定 ， 未 註 冊 著 名 商 標 亦 應 保 護 ， 因 此  16

            ，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11款 對 於 著 名 商 標 之 保 護 ， 並 不 以  17

            在 我 國 申 請 或 取 得 註 冊 為 要 件 ， 商 標 在 國 內 外 註 冊 是 否 申 請  18

            或 取 得 註 冊 ， 僅 係 作 為 認 定 該 商 標 是 否 在 市 場 上 廣 泛 使 用 之  19

            佐 證 ， 是 我 國 著 名 商 標 之 保 護 客 體 ， 應 包 括 註 冊 及 未 註 冊 之  20

            著 名 商 標 。 原 判 決 復 已 論 明 ： 本 件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雖 經 廢 止  21

            ， 然 為 著 名 商 標 應 予 保 護 ， 且 兩 造 商 標 於 外 觀 、 觀 念 及 讀 音  22

            為 高 度 近 似 ， 且 指 定 使 用 商 品 均 屬 休 閒 食 品 ， 而 為 類 似 之 商  23

            品 ，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經 參 加 人 長 期 廣 泛 使 用 ， 已 為 相 關 事 業  24

            或 消 費 者 所 � 遍 認 知 ， 且 其 著 名 程 度 已 達 我 國 ， 相 關 消 費 者  25

            就 系 爭 商 標 為 整 體 觀 察 時 自 有 可 能 發 生 混 淆 ， 而 誤 認 其 與 據  26

           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屬 於 同 一 集 團 之 系 列 商 標 ， 即 有 可 能 使 相 關 消  27

            費 者 誤 認 兩 商 標 之 商 品 或 服 務 為 同 一 來 源 之 系 列 商 品 或 服 務  28

            ， 或 者 誤 認 兩 商 標 之 使 用 人 間 存 在 關 係 企 業 、 授 權 關 係 、 加  29

            盟 關 係 或 其 他 類 似 關 係 ， 而 有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等 情 ， 業 已 詳 述  30

            其 事 實 認 定 之 依 據 及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， 並 無 違 背 論 理 法 則 或 經  31

９



            驗 法 則 ， 自 無 判 決 不 適 用 法 規 或 適 用 不 當 、 不 備 理 由 或 理 由  01

            矛 盾 等 違 背 法 令 情 事 。 又 使 用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於 國 外 製 造 之  02

            麻 辣 花 生 商 品 ， 縱 依 法 不 得 輸 入 我 國 ， 惟 參 加 人 既 可 在 我 國  03

            自 行 或 授 權 他 人 使 用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， 尚 難 謂 其 權 利 欠 缺 保  04

            護 之 必 要 。 上 訴 意 旨 以 ：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所 使 用 之 麻 辣 花 生  05

            商 品 依 我 國 法 令 不 得 進 口 販 賣 ， 則 參 加 人 所 欲 表 彰 之 商 標 權  06

            即 已 無 受 法 律 保 護 之 法 益 存 在 。 況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既 遭 廢 止  07

            ， 其 商 標 權 已 不 復 存 在 ， 原 判 決 規 避 商 標 法 第 30條 第 1項 第  08

            10款 規 定 ， 而 依 同 條 項 第 11款 認 據 以 異 議 諸 商 標 受 著 名 商 標  09

            之 保 護 ， 並 認 定 有 致 相 關 事 業 及 消 費 者 產 生 混 淆 誤 認 之 虞 ，  10

            實 有 判 決 理 由 矛 盾 及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背 法 令 ， 要 屬 無 據 。  11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上 訴 人 之 主 張 均 無 可 採 ， 原 判 決 將 訴 願 決 定 及 原  12

            處 分 均 予 維 持 ， 並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原 審 之 訴 ， 核 無 違 誤 。 上 訴  13

            論 旨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 14

            回 。  15

        七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。 依 智 慧 財 產 案 件 審 理 法 第 1  16

            條 及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55條 第 1項 、 第 98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 17

            主 文 。  18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8　  年 　 　 6　 　  月 　 　 18　 　 日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三 庭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 判 長 法 官 　 吳 　 明 　 鴻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程   怡   怡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姜 　 素 　 娥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高 　 愈 　 杰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官 　 林 　 欣 　 蓉  25

        以   上   正   本   證   明   與   原   本   無   異  26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8　  年 　 　 6　 　  月 　 　 18　 　 日  2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書 記 官 　 劉 　 柏 　 君 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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